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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股权并放弃部分股权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 0 元受让红豆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豆集团”）持有的无锡红日风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红日风能”）38%股权（认缴出资 1,900 万元，实缴出资 0 元）。同时，

江苏红豆电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豆电力”）及江苏红日新能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日新能源”）拟分别将持有的红日风能 17%股权及 3%股

权转让给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用股份”），公司放弃该部

分股权的优先受让权。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红日风能 68%股权，红日风能将

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受让无锡

红日风能科技有限公司 38%股权并放弃部分股权优先受让权的议案》，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风险提示 

1、红日风能成立时间较短，相关技术积累、人才储备和业务模式仍在不断

丰富与完善之中，后续运营过程中可能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竞争、内部

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实际经营业绩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2、公司主营业务仍为服装的生产、加工和销售。2021 年度公司服装业务收

入占营业收入的 83.32%。 

一、交易概述 

红日风能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持有其 30%股权。公司拟以 0 元受让红豆集



团持有的红日风能 38%股权（认缴出资 1,900 万元，实缴出资 0 元）。股权受让

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红日风能 68%股权，红日风能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同时，

红豆电力及红日新能源拟分别将持有的红日风能 17%股权及 3%股权转让给通用

股份，公司放弃该部分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由于红豆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红豆电力、红日新能源、通用股份与公司同

属于红豆集团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上

述股权受让及放弃优先受让权均构成关联交易。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022 年 7 月 7 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会议应出

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公司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的分析、

研究，四名关联董事在表决时按规定已作了回避，五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3 名独

立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受让股权 

公司名称：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兴港路 

法定代表人：周海江 

注册资本：155,061.5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红豆集团成立于 1992 年 6 月，经营范围为：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及管理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的领域除外）；服装、针纺织品、鞋帽、皮革、毛皮

制品的制造、设计、技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财务咨询服务（不含代理记账）；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红豆杉盆景、苗木的种植、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红豆集团是由周海江等 27 位自然人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中周海江

持有红豆集团 40.63%股权，为第一大股东。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红豆集团总资产 5,015,151.81 万元，净资产



1,757,869.23 万元，营业收入 2,021,906.65 万元，净利润 23,405.95 万元。（已经

审计）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红豆集团总资产 5,069,819.91 万元，净资产

1,774,019.98 万元，营业收入 513,024.35 万元，净利润 9,362.70 万元。（未经审

计） 

关联关系：红豆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红豆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 

（二）放弃优先受让权 

1、转让方 

（1）江苏红豆电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江苏红豆电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东升村东升路 301 号 

法定代表人：支民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红豆电力成立于 2015 年 12 月，经营范围为：承装（修、试）类四级电力设

施业务；电力工程总承包；电力电气工程设计、施工、安装；电力自动化工程安

装、调试；化工设备、机电设备安装、检修、调试、运行维护；建筑工程施工总

承包三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建筑机械、机电设备、太阳能光伏设备、

电力设备、环保设备的研发、销售、安装调试；建筑材料的销售、研发；电力、

热力的供应；电力控制设备、船用电器、仪表机箱、电器元件的制造、加工；园

林绿化工程的施工；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施工；道路普通货运；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建

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红豆电力主要股东为：南国红豆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红豆电力 71.6%股权，为

第一大股东。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红豆电力总资产 52,800.10 万元，净资产 23,606.64



万元，营业收入 34,802.17 万元，净利润 3,118.31 万元。（已经审计）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红豆电力总资产 54,764.16 万元，净资产 24,109.34

万元，营业收入 10,223.49 万元，净利润 502.70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红豆电力与公司同属于红豆集团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红豆电力为公司关联法人。 

（2）江苏红日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江苏红日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湖塘桥村 

法定代表人：蔡杰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红日新能源成立于 2014 年 10 月，经营范围为：分布式能源智能微电网、热

电联供技术的研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光伏系统工程的

施工、维护；光伏设备的安装、销售、维护；合同能源管理、节能环保技术服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红日新能源主要股东为：红豆电力持有红日新能源 100%股权。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红日新能源总资产 28,951.31万元，净资产 21,767.09

万元，营业收入 6,408.92 万元，净利润 2,399.38 万元。（已经审计）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红日新能源总资产 28,266.09 万元，净资产 21,942.86

万元，营业收入 1,085.03 万元，净利润 175.77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红日新能源与公司同属于红豆集团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红日新能源为公司关联法人。 

2、受让方 

公司名称：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 

法定代表人：顾萃 

注册资本：107,479.6667 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通用股份成立于 2002 年 8 月，经营范围为轮胎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橡



胶制品、车辆内外胎及气门咀的制造、销售；帘子布、子扣布的制造、加工与销

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通用股份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其主要股东为：红豆集团直接持有通

用股份 50.30%股权，为第一大股东。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通用股份总资产 890,928.60万元，净资产 428,133.17

万元，营业收入 425,552.37 万元，净利润 1,058.42 万元。（已经审计）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通用股份总资产 905,419.10 万元，净资产 428,504.03

万元，营业收入 113,505.91 万元，净利润 639.82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公司及通用股份同为红豆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监事会

主席龚新度先生为通用股份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通用股份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受让股权 

本次股权受让的交易标的为红豆集团持有的红日风能 38%股权（认缴出资

1,900 万元，实缴出资 0 元）。该部分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其他

第三人权利或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

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红日风能

的其他股东均已放弃该部分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2、放弃优先受让权 

本次放弃拟转让股权优先受让权的交易标的为红豆电力持有的红日风能 17%

股权及红日新能源持有的红日风能 3%股权。 

（二）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无锡红日风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兴港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丁宇星 

注册资本：5,000 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红日风能成立于 2022 年 5 月，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

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风机、风扇制造；发电机及发

电机组制造；陆上风力发电机组销售；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发电机及发

电机组销售；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风力发电技术服务；风电场相关系统

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目前，红日风能设立未满一年，尚未开展经营活动，暂无相关财务数据。 

（三）红日风能股东情况 

本次交易前，红日风能股东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2,250 45% 

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500 30% 

江苏红豆电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000 20% 

江苏红日新能源有限公司 250 5% 

合计 5,000 100% 

本次交易完成后，红日风能股东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350 7% 

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3,400 68%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 20% 

江苏红豆电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50 3% 

江苏红日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2% 

合计 5,000 100%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一）受让股权 

公司受让红豆集团持有的红日风能 38%股权（认缴出资 1,900 万元，实缴出

资 0 元），交易价格根据转让方实缴出资金额确定为 0 元，公司将在上述股权受

让完成后履行标的股权项下的出资义务。 



（二）放弃优先受让权 

红豆电力及红日新能源拟分别将持有的红日风能 17%股权及 3%股权以 0 元

转让给通用股份，交易定价为其各方自行根据自愿原则协商确定。公司放弃上述

股权的优先受让权，前述转让价格的确定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7 日与红豆集团签署了《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无锡红日风能科技有限公司之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

议》，协议主要内容为： 

甲方（转让方）：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股权转让方案 

1、甲乙双方同意并确认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为：甲方持有的红日风能 38%

股权，对应认缴出资为 1,900 万元，实缴出资为 0 元。 

2、本次股权转让的整体方案为：甲方将持有的红日风能 38%股权以 0 元的

价格转让给乙方。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应根据红日风能章程的约定对其履

行标的股权中认缴但未实缴部分的出资义务。 

（二）股权转让的价格 

本次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根据转让方实缴出资金额确定为 0 元（大写：零元

整）。 

（三）债权债务及人员安排 

（1）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债权债务的处理，原属红日风能的债权债务在标

的股权变更至乙方名下后，仍然由红日风能承担。 

（2）本次交易亦不涉及员工安置事项，原由红日风能聘任的员工在股权交

割日后仍然由其继续聘用，受让方红豆股份同意前述员工与红日风能的劳动关系

保持不变，已经签署的劳动合同继续执行。 

（四）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应按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非因不可抗力，不得部分履行或

迟延履行。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约定，应赔偿由此

给对方造成的所有损失。 

（五）生效和文本 



1、本协议具备以下条件后生效： 

（1）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 

（2）甲乙双方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并获得有效通过； 

（3）红日风能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并获得有效通过。 

2、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后签署书面补充协议或备忘录。书面补

充协议或备忘录的生效条件同本协议，且生效后是本协议有效组成部分。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在严格把控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取得对红日风能的控股地

位，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把握新能源市场发展机遇，加快布局新能源绿色投资，助

力公司的长远发展。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情况，资金

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交易完成后，红日风

能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截至本公告日，红日风能不存在对外担保、委托理财等情形。 

七、风险提示 

1、红日风能成立时间较短，相关技术积累、人才储备和业务模式仍在不断

丰富与完善之中，后续运营过程中可能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竞争、内部

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实际经营业绩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公司将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帮助红日风能完善内部治理结构，防范和控制经营风险，持续关注国家和

行业政策，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业务要求，推动红日风能稳健发展。 

2、公司主营业务仍为服装的生产、加工和销售。2021 年度公司服装业务收

入占营业收入的 83.32%。 

八、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2年7月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已审议通过

该事项，四名关联董事在表决时按规定已作了回避，五名非关联董事（包括3名

独立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就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公司独立董事朱秀林、徐而迅、成荣光发表了独立意

见，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本次受



让红日风能部分股权并放弃部分股权的优先受让权，符合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

有利于公司在取得红日风能控制权的同时有效控制对外投资风险，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上述关联交易均遵循自愿、公开、协商一致的原则，股权受让的

交易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

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符合有关规定。 

九、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相同交易类别下标

的相关的交易，与同一关联人红豆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发生的需要累计计算

的关联交易共 2 次，分别为： 

1、经 2022 年 5 月 5 日召开的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红豆集

团有限公司、江苏红日新能源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无锡红日风能科技有限公司，

其中公司认缴出资 1,500 万元。 

2、经 2022 年 5 月 26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放弃红豆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无锡红日风能科技有限公司 20%股权的优

先受让权，对应交易价格 1,000 万元。 

特此公告。 

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7 月 8 日      


